
庄河市城市公交票价改革方案

随着我市经济社会和城镇化快速发展，为满足广大市民

日益增长的出行需求，进一步缓解城市交通压力，打造更加

舒适便捷、宜居宜业的城市发展环境，在市委市政府领导下，

我市大力实施公共交通优先发展战略，切实推进绿色出行发

展，为广大市民提供安全可靠、便捷高效的交通出行服务，

持续增加市民获得感、幸福感。由于我市城市公交长期实行

低票价和运营成本上涨，已出现严重亏损，为保障公交安全

平稳运营，提高市民出行质量，参照大连市内五区及其他城

市公交票价改革经验和做法，拟对庄河城市公交票价进行改

革。

一、庄河城市公交基本情况

多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我市城市公交始

终以建设“人民满意公交”为目标，在成本攀升、亏损增加、

疫情冲击等多重因素影响下，坚持聚焦服务质量提升，深入

推进降本增效改革，持续更新车辆设施设备，严抓安全运营

规范建设，着力提高线网运行效率，努力满足市民出行“最

后一公里”需求，实现新能源及清洁能源公交车占比 100%、

500 米平均半径公交覆盖率 100%的发展目标。

（一）公交企业运营概况

2023 年，我市城市公交运营线路共 16 条（庄河市九洲



公共汽车有限公司公交线路为 8 条，庄河市交通公共汽车有

限公司公交线路为 8 条），公交线路总长度 284.35 公里，在

籍运营车辆 225 台，运营里程 978.72 万公里，客运总量

902.82 万人次，客运总成本 1720.18 万元，客运总收入

841.81 万元。

（二）现行票制票价及优惠政策情况

1．票制票价。公交运营线路实行无人售票一票制。

2．优惠政策。60 至 69 周岁老年人持老年卡 5 折优惠；

70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残疾人等持有效证件免费乘车；国家、

省、市对优惠政策另有规定的按国家、省、市相关规定执行。

（三）成本监审情况

根据《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

审办法》等有关规定，市发展改革局聘请第三方机构，对我

市两家城市公交企业 2021 至 2023 年度的运营情况进行成本

监审，并形成了《专项审计报告》，报告显示：庄河市九洲

公共汽车有限公司三年平均单位人次客运成本为 4.16 元/人

次，庄河市交通公共汽车有限公司三年平均单位人次客运成

本为 2.23 元/人次。

二、公交票价改革必要性

近年来，国家、省大力推进城市公共交通健康可持续发

展，明确要求各地综合考虑公共交通运营成本、公众承受能

力、财政补贴等因素，建立完善科学合理、公开透明的公共



交通价格动态调整机制，及时优化调整公共交通价格，形成

不同交通方式、不同车型档次及不同线路类型的合理比价关

系和多层次、差异化的价格体系。自 2016 年起，国内和省

内大部分城市相继开展了公交票价改革工作，以此保障公交

行业可持续发展。

我市城市公交线路逐步实行“无人售票一票制，车售票

1 元/人次”的价格，至今未做调整。随着交通出行方式多样

化，我市城市公交客流逐年下降，收入大幅减少。与此同时，

为满足市民出行需求，提高公交服务质量和安全保障，公交

企业仍不断加大设施和服务投入，长期成本倒挂，导致公交

亏损严重。尽管财政补贴和降本增效双向发力，但仍难以覆

盖公交运营成本，公交日常运营已难以为继。据统计，2015

年以来，两家企业城市公交年客运量分别减少 80%、63%，年

客运收入分别下降 85%、63%，公交企业累计优化和增加线路

11 条，增设站点 130 个，延长线路长度 53.65 公里，更换新

车辆 210 台。据了解，国内多个城市公交因低票价和成本上

涨，严重影响了公交企业的正常运营。

因此，公交票价改革是推进公交可持续发展、缓解公交

运营压力、保障市民出行需求的必要举措。

三、定价依据、范围和原则

（一）定价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



则》《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

《辽宁省定价目录》（2018 年版）等相关规定实施。

（二）定价范围

本次公交票价改革范围为庄河市。

（三）定价原则

根据国务院《关于城市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的指导意见》

《城市公共交通条例》，参照国内相关城市经验，综合考虑

企业可持续、市民可接受、财政可负担及不同交通方式之间

比价关系等，本次公交票价改革主要遵循如下原则：

1．公益优先原则。充分考虑广大市民的经济承受能力

和社会效益，体现公交行业的公益属性，坚持实行低票价政

策，引导市民优先选择城市公共交通出行。

2．合理分担原则。充分考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

承担能力等因素，以“企业可持续、市民可接受、财政可负

担”为出发点，合理确定公交票价水平，确保公交事业可持

续发展。

3．公平竞争原则。充分发挥价格杠杆引导资源优化配

置作用，对不同所有制公交运营企业的市内公交线路实行同

等的定价原则，有利于促进经营者有序竞争和整体服务水平

提高。

四、拟定的公交票价改革方案

（一）票价方案



方案一：无人售票一票制。车售票为 2 元/人次。

持银联卡均实行 9 折优惠。

方案二：无人售票一票制。车售票为 1-3 元/人次。

线路长度不足 6 公里（含），1 元/人次，持银联卡 9.5

折优惠；线路长度超过 6 公里 3 元/人次，持银联卡 9 折优

惠。

（二）优惠政策

60-69 周岁老年卡继续按 5 折执行；70 周岁及以上老年

人、残疾人等持有效证件免费乘车；国家、省、市对优惠政

策另有规定的按国家、省、市相关规定执行。

(三)执行时间

拟于 20XX 年 X 月 X 日起实施。

五、配套保障措施

（一）强化运营安全生产，稳步推进平安公交建设

坚持以安全运营作为首要工作任务，严格落实安全生产

责任制，强化公交运营服务保障措施。进一步提升企业管理

水平，优化运营车辆、设施维保工作，探索建立公交车辆全

生命周期管理机制，提升生产管理精细化水平，加大考核力

度，确保维保工作高效开展，保障市民出行安全和车辆运行

质量，切实将公交运营安全措施落到实处，努力提高运营安

全性。

（二）提高运营服务水平，推动公交发展提质降本增效



积极采纳市民合理化建议，结合客流和市民乘车需求，

进一步推行延时服务、定制公交、社区巴士等多样化公交服

务，不断满足市民个性化乘车需求。大力推进数字公交、智

慧公交建设，通过提供动态多样的出行服务信息，实现乘客

从“等公交”向“选公交”转变。加强利用大数据推进线网

优化布局，提高车辆调度科学性、时效性，增加早晚高峰车

辆运行频次，提升运行效率。加快完善人员结构调整，减少

管理层级，推动人员向基层服务分流，切实降低企业运营成

本和管理成本。通过提质、降本、增效，着力打造安全、舒

适、快捷的城市公共交通服务体系，实现“人民满意公交”

的发展目标。

附件：1.省内其他城市公交票价情况表

2.公交车车票定价工作方案听证会会议报告



附件 1

省内其他城市公交票价情况表

截止时间：2024 年 12 月 31 日

序号城市 车售票价

1 沈阳 普通车票价 1 元，新能源车票价 2 元；市郊线路里程

计价 1-5 元。

2 鞍山 20 公里以下每人次 2 元，20 公里以上每人次 3 元。

3 抚顺 统一票价 1 元。（2025 年开展票价调整）

4 本溪 普通车票价 1 元，新能源车票价 2 元。

5 丹东 统一票价 2 元。

6 锦州 市区公交票价 2 元，郊区公交票价 3 元。

7 营口 统一票价 2 元。

8 阜新 统一票价 2 元。

9 辽阳 普通车票价 1 元，新能源车票价 2 元。

10 盘锦 普通车票价 1 元，新能源车票价 2 元。

11 铁岭 一票制公交票价 2 元，分段制公交票价 2 至 3 元。

12 朝阳 新能源车票价 2 元。

13 葫芦岛普通车票价 1 元，新能源车票价 2 元。


